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21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坤益                                     

            林璿嬥                                     

被      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彭金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王綺華             

            林定緯             

            王佩蘭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

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黃天牧，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彭金隆，業據被

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21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

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

或追加。」為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2項所明定。查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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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起訴時，聲明求為判決：「一、行政院112年1月4日院臺

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及被告111

年8月15日金管保產字第1110139814號函（下稱系爭函）均

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民國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應

依法執行公權力查察相關案件，並查察出實際違法當事人，

依權移送相關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違法刑事判決及行政處

分。」（本院卷第11頁）。後於民國114年1月7日變更聲明

為：「一、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二、原告等111年6月

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規定（下稱

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

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

法上義務之真實。三、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

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

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新臺幣（下同）60萬元核發5

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四、原

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

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

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

行政處分。」，並經本院於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認

（本院卷第491-492頁）經核上開所為，乃屬訴之變更，本

院亦認為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以111年6月6日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

略以，依獎勵要點第4點至第6點規定，檢舉第一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險代理經紀

公司（下稱保經代公司）、股票公開上市櫃公司保險商品採

購人員共同利用職權之便，違反商業交易常規，以不當商業

交易之術，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不當利益，涉嫌違反證券交

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及第342 條等規定，並檢附相關事證，請被告依法處理並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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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檢舉獎金等情。案經被告以系爭函回覆原告並敘明檢舉並

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原告不服系爭函提起訴願，經

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原告向被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公司暨其採

　  購人員執行業務違反證交法、保險法、刑法等規定，欲藉由

　  被告進行調查之公權力並依檢舉事實查察相關人員違反法令

　  規章之詳情事實，並依法移送相關司法機關辦理，以核發其

　  等檢舉獎金，原告所提事證明確，然被告於系爭函敘明被檢

　  舉者未違反證交法規定，已直接侵害其等依法應得檢舉獎金

　  。易言之，被告應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依相關規定對被檢

　  舉人各項違法行為作出相應之行政處分義務（如主動積極介

　  入調查事實之義務）；此外，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

　  勵要點規定亦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啟動行政程序之開始、依

　  法行政及給付檢舉獎金之義務，行政法院有權依法裁判被告

　  機關依原告之申請，對被檢舉人做出相應之特定行政處分及

　  給付檢舉獎金事，此為公法上賦予原告等之請求權利。

二、聲明：

  ㈠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

　㈡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

規定及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

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

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

　㈢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

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

處分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

獎金事。

　㈣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

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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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

之行政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依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及第6點規定可知，檢舉獎金之核

發，係以經被告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為要件，

並得由受理檢舉機關依職權或檢舉人之申請審核後核發檢舉

獎金。　

　㈡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主張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經被告函請證券交易所（下稱證

交所）就原告等所指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

項至第3項規定情事調查之結果略以，據原告等提供之相關

資料，查無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有整體保費收入不敷營業使用

或違反證交法規定情事；就原告等指稱數家上市櫃公司違法

情事，經證交所分洽該等公司說明，亦未發現重大違反證券

交易法規定情事；另原告等曾向司法機關檢舉第一產物保險

公司相關再保業務，亦經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

署）103年9月及109年9月間查無相關違法事項並予以簽結。

是原告等檢舉案件，經被告調查尚未發現案關公司有違反證

交法第171條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案

關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且申請書所檢附之臺北地檢署

相關書函，均係就原告林璿嬥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

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

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

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系爭函並無違法。

　㈢本案緣於原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及上市櫃

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及刑法相關規定，又證交法係為發展國

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等公益而制定，原告之檢舉僅係促使被

告發動職權進行調查，並未賦予其請求處罰被檢舉人之權

利，是原告尚不得請求被告就其檢舉案件作成一定處分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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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司法機關調查。原告係檢舉案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

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

定，惟原告歷次書狀另援引保險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

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經紀人管理規

則、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等，均未具體指述所違反之法令規

定，亦均非屬本案原檢舉範圍。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系爭申請書（本院卷第35-44

頁）、系爭函（本院卷第25-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

9-34頁）在卷可稽。

陸、本院之判斷：

一、獎勵要點第1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維護金融市場秩序，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對

因檢舉而查獲金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要

點。」、第3點：「（第1項）本要點所稱之金融違法案件，

係指違反本會主管之各作用法相關規定之案件。（第2項）

本要點所稱之受理檢舉機關，係指本會及所屬機關。」、第

4點：「檢舉人及檢舉結果符合下列條件者，經本會審核後

核發檢舉獎金（以下簡稱獎金）：（一）於金融違法案件未

被發覺前，依第十點所定管道向受理檢舉機關舉發，並依據

第九點規定配合辦理。但檢舉人在受理檢舉機關查覺金融違

法案件後，依據第九點及第十點提供事證，經本會審核會認

定對於釐清案情或破案有重大幫助者，不在此限。（二）檢

舉之金融違法案件中所提及之公司或負責人及受僱人等涉案

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三）無

第二點、第七點第一項或第十一點所定之情形。」、第5

點：「（第1項）獎金核發標準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

法案件，經處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罰鍰或法院判

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百萬元。

（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五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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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或撤換董（理）事、監察人（監

事）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一年以上執行

職務、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停止全部之業務或經法院判決

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百五

十萬元。（三）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一百萬元以上未

達五百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經理人或受僱人職務、

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

職務、停止經理人一年以上執行職務、停止部分業務、限制

營業範圍、限制投資或資金運用範圍、命令停售保險商品、

限制保險商品之開辦或保險新契約額或經法院判決六個月以

上未滿一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十五萬元。

（四）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二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

元罰鍰、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未滿六個月執行

職務、停止經理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命金融服

務業調降其委任或僱用人員薪酬或經法院判決未滿六個月有

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萬元。（第2項）檢舉同

一金融違法案件，有相關法律競合或前項各款規定競合之情

形者，從一最高額核發獎金。（第3項）檢舉人同一年度檢

舉案件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所核發獎金之累計

金額，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第6點：「獎金核發程序

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

判決有罪確定後，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前款應核發檢舉

人之獎金，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申請，依職權審核後，檢具

行政處分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之資料，報請本會審核

會核定發放，檢舉人亦得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或行政處分確

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三）受理檢舉機關於本

會通過審核核發獎金後，應即通知檢舉人具領。如檢舉人死

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

二、經查，據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庭訊時所陳，訴之聲明㈡

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獎勵要點第3、4、

5、6點；訴之聲明㈢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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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辦法第5點；訴之聲明㈣請求權基礎為金融管理委員會

組織法（下稱金管會組織法）第1至5條、第15條及獎勵要點

第5點云云。核原告訴之聲明㈡、㈢、㈣項，無非請求本院

判命被告對於原告認定違法之相關系爭保險公司，進行行政

調查後，或予以行政裁處、或移送刑事偵查，並依獎勵要點

發給檢舉獎金。然不論上揭所引原告一己歧異據為請求權基

礎之法規規定，抑或其他現行法規定，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

被告為特定作為之權利。至於獎勵要點，旨在鼓勵人民勇於

檢舉金融違法案件，以收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效，並未賦予

人民有請求被告應依其檢舉執行查緝金融違法及發給檢舉獎

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此外，金管會組織法乃行政院為健全金

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別

設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被告），條文主要規範被告之

組織任務及監管範圍，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移送第三人

至司法機關，及請求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行政處分之公法

上請求權，原告主張依上開條文具有公法上請求權應屬無

據。

三、復以，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檢舉相關公司涉有

違反證交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

情事云云，然經被告調查後函覆：「據台端提供之相關資

料，經本會調查後，尚無發現渠等公司有違反證券交易法17

1條規定之情事，且台端檢附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

關書函，均為該署就林君之檢舉函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

簽結。綜上，台端檢舉事項本會既尚無發現有違法情事，亦

尚無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

情事，與上開檢舉獎勵要點之規定未合，是台端向本會檢舉

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系爭函已記載明確

（訴願卷第93頁），故被告對於原告檢舉事項確已進行相關

調查，並無原告所述未進行行政調查之情況，且原告檢舉事

實，經被告調查後亦未發現所檢舉之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

1條等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被檢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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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況檢視原告檢舉函所附臺北地檢署

相關書函（本院卷第45-71頁、75-80頁），亦均係就原告檢

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等所提案

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

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　

四、綜上，被告所為系爭函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上述各項主張，

於法無據，訴願決定遞予駁回訴願，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

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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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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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21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坤益                                      


            林璿嬥                                      


被      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彭金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王綺華              
            林定緯              
            王佩蘭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黃天牧，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彭金隆，業據被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為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2項所明定。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求為判決：「一、行政院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及被告111年8月15日金管保產字第1110139814號函（下稱系爭函）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民國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應依法執行公權力查察相關案件，並查察出實際違法當事人，依權移送相關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違法刑事判決及行政處分。」（本院卷第11頁）。後於民國114年1月7日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二、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規定（下稱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三、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新臺幣（下同）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四、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並經本院於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認（本院卷第491-492頁）經核上開所為，乃屬訴之變更，本院亦認為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以111年6月6日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略以，依獎勵要點第4點至第6點規定，檢舉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險代理經紀公司（下稱保經代公司）、股票公開上市櫃公司保險商品採購人員共同利用職權之便，違反商業交易常規，以不當商業交易之術，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不當利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 條等規定，並檢附相關事證，請被告依法處理並核發檢舉獎金等情。案經被告以系爭函回覆原告並敘明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原告不服系爭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原告向被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公司暨其採
　  購人員執行業務違反證交法、保險法、刑法等規定，欲藉由
　  被告進行調查之公權力並依檢舉事實查察相關人員違反法令
　  規章之詳情事實，並依法移送相關司法機關辦理，以核發其
　  等檢舉獎金，原告所提事證明確，然被告於系爭函敘明被檢
　  舉者未違反證交法規定，已直接侵害其等依法應得檢舉獎金
　  。易言之，被告應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依相關規定對被檢
　  舉人各項違法行為作出相應之行政處分義務（如主動積極介
　  入調查事實之義務）；此外，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
　  勵要點規定亦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啟動行政程序之開始、依
　  法行政及給付檢舉獎金之義務，行政法院有權依法裁判被告
　  機關依原告之申請，對被檢舉人做出相應之特定行政處分及
　  給付檢舉獎金事，此為公法上賦予原告等之請求權利。
二、聲明：
  ㈠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
　㈡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
　㈢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
　㈣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依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及第6點規定可知，檢舉獎金之核發，係以經被告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為要件，並得由受理檢舉機關依職權或檢舉人之申請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　
　㈡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主張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經被告函請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就原告等所指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情事調查之結果略以，據原告等提供之相關資料，查無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有整體保費收入不敷營業使用或違反證交法規定情事；就原告等指稱數家上市櫃公司違法情事，經證交所分洽該等公司說明，亦未發現重大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另原告等曾向司法機關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相關再保業務，亦經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3年9月及109年9月間查無相關違法事項並予以簽結。是原告等檢舉案件，經被告調查尚未發現案關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案關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且申請書所檢附之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均係就原告林璿嬥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系爭函並無違法。
　㈢本案緣於原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及上市櫃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及刑法相關規定，又證交法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等公益而制定，原告之檢舉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進行調查，並未賦予其請求處罰被檢舉人之權利，是原告尚不得請求被告就其檢舉案件作成一定處分或移送司法機關調查。原告係檢舉案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惟原告歷次書狀另援引保險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等，均未具體指述所違反之法令規定，亦均非屬本案原檢舉範圍。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系爭申請書（本院卷第35-44頁）、系爭函（本院卷第25-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4頁）在卷可稽。
陸、本院之判斷：
一、獎勵要點第1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金融市場秩序，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對因檢舉而查獲金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第1項）本要點所稱之金融違法案件，係指違反本會主管之各作用法相關規定之案件。（第2項）本要點所稱之受理檢舉機關，係指本會及所屬機關。」、第4點：「檢舉人及檢舉結果符合下列條件者，經本會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以下簡稱獎金）：（一）於金融違法案件未被發覺前，依第十點所定管道向受理檢舉機關舉發，並依據第九點規定配合辦理。但檢舉人在受理檢舉機關查覺金融違法案件後，依據第九點及第十點提供事證，經本會審核會認定對於釐清案情或破案有重大幫助者，不在此限。（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中所提及之公司或負責人及受僱人等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三）無第二點、第七點第一項或第十一點所定之情形。」、第5點：「（第1項）獎金核發標準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罰鍰或法院判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百萬元。（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五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或撤換董（理）事、監察人（監事）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一年以上執行職務、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停止全部之業務或經法院判決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百五十萬元。（三）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五百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經理人或受僱人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一年以上執行職務、停止部分業務、限制營業範圍、限制投資或資金運用範圍、命令停售保險商品、限制保險商品之開辦或保險新契約額或經法院判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十五萬元。（四）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二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罰鍰、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未滿六個月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命金融服務業調降其委任或僱用人員薪酬或經法院判決未滿六個月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萬元。（第2項）檢舉同一金融違法案件，有相關法律競合或前項各款規定競合之情形者，從一最高額核發獎金。（第3項）檢舉人同一年度檢舉案件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所核發獎金之累計金額，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第6點：「獎金核發程序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前款應核發檢舉人之獎金，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申請，依職權審核後，檢具行政處分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之資料，報請本會審核會核定發放，檢舉人亦得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或行政處分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三）受理檢舉機關於本會通過審核核發獎金後，應即通知檢舉人具領。如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
二、經查，據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庭訊時所陳，訴之聲明㈡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獎勵要點第3、4、5、6點；訴之聲明㈢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勵辦法第5點；訴之聲明㈣請求權基礎為金融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下稱金管會組織法）第1至5條、第15條及獎勵要點第5點云云。核原告訴之聲明㈡、㈢、㈣項，無非請求本院判命被告對於原告認定違法之相關系爭保險公司，進行行政調查後，或予以行政裁處、或移送刑事偵查，並依獎勵要點發給檢舉獎金。然不論上揭所引原告一己歧異據為請求權基礎之法規規定，抑或其他現行法規定，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為特定作為之權利。至於獎勵要點，旨在鼓勵人民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以收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效，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應依其檢舉執行查緝金融違法及發給檢舉獎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此外，金管會組織法乃行政院為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別設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被告），條文主要規範被告之組織任務及監管範圍，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移送第三人至司法機關，及請求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原告主張依上開條文具有公法上請求權應屬無據。
三、復以，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檢舉相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云云，然經被告調查後函覆：「據台端提供之相關資料，經本會調查後，尚無發現渠等公司有違反證券交易法171條規定之情事，且台端檢附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關書函，均為該署就林君之檢舉函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綜上，台端檢舉事項本會既尚無發現有違法情事，亦尚無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與上開檢舉獎勵要點之規定未合，是台端向本會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系爭函已記載明確（訴願卷第93頁），故被告對於原告檢舉事項確已進行相關調查，並無原告所述未進行行政調查之情況，且原告檢舉事實，經被告調查後亦未發現所檢舉之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等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被檢舉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況檢視原告檢舉函所附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本院卷第45-71頁、75-80頁），亦均係就原告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等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　
四、綜上，被告所為系爭函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上述各項主張，於法無據，訴願決定遞予駁回訴願，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21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坤益                                      

            林璿嬥                                      

被      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彭金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王綺華              
            林定緯              
            王佩蘭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
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黃天牧，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彭金隆，業據被
    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21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
    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
    或追加。」為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2項所明定。查原告
    於起訴時，聲明求為判決：「一、行政院112年1月4日院臺
    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及被告111
    年8月15日金管保產字第1110139814號函（下稱系爭函）均
    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民國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應
    依法執行公權力查察相關案件，並查察出實際違法當事人，
    依權移送相關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違法刑事判決及行政處分
    。」（本院卷第11頁）。後於民國114年1月7日變更聲明為
    ：「一、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二、原告等111年6月6
    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規定（下稱獎
    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
    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
    上義務之真實。三、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
    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
    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新臺幣（下同）60萬元核發5萬
    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四、原告
    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
    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
    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
    政處分。」，並經本院於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認（
    本院卷第491-492頁）經核上開所為，乃屬訴之變更，本院
    亦認為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以111年6月6日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
    略以，依獎勵要點第4點至第6點規定，檢舉第一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險代理經紀
    公司（下稱保經代公司）、股票公開上市櫃公司保險商品採
    購人員共同利用職權之便，違反商業交易常規，以不當商業
    交易之術，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不當利益，涉嫌違反證券交
    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及第342 條等規定，並檢附相關事證，請被告依法處理並核
    發檢舉獎金等情。案經被告以系爭函回覆原告並敘明檢舉並
    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原告不服系爭函提起訴願，經
    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原告向被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公司暨其採
　  購人員執行業務違反證交法、保險法、刑法等規定，欲藉由
　  被告進行調查之公權力並依檢舉事實查察相關人員違反法令
　  規章之詳情事實，並依法移送相關司法機關辦理，以核發其
　  等檢舉獎金，原告所提事證明確，然被告於系爭函敘明被檢
　  舉者未違反證交法規定，已直接侵害其等依法應得檢舉獎金
　  。易言之，被告應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依相關規定對被檢
　  舉人各項違法行為作出相應之行政處分義務（如主動積極介
　  入調查事實之義務）；此外，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
　  勵要點規定亦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啟動行政程序之開始、依
　  法行政及給付檢舉獎金之義務，行政法院有權依法裁判被告
　  機關依原告之申請，對被檢舉人做出相應之特定行政處分及
　  給付檢舉獎金事，此為公法上賦予原告等之請求權利。
二、聲明：
  ㈠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
　㈡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
    定及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
    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
    事法上義務之真實。
　㈢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
    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
    處分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
    獎金事。
　㈣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
    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
    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
    之行政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依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及第6點規定可知，檢舉獎金之核發，
    係以經被告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為要件，並得
    由受理檢舉機關依職權或檢舉人之申請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
    。　
　㈡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主張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經被告函請證券交易所（下稱證
    交所）就原告等所指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
    項至第3項規定情事調查之結果略以，據原告等提供之相關
    資料，查無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有整體保費收入不敷營業使用
    或違反證交法規定情事；就原告等指稱數家上市櫃公司違法
    情事，經證交所分洽該等公司說明，亦未發現重大違反證券
    交易法規定情事；另原告等曾向司法機關檢舉第一產物保險
    公司相關再保業務，亦經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
    ）103年9月及109年9月間查無相關違法事項並予以簽結。是
    原告等檢舉案件，經被告調查尚未發現案關公司有違反證交
    法第171條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案關
    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且申請書所檢附之臺北地檢署相
    關書函，均係就原告林璿嬥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
    以簽結，亦難認原告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
    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
    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系爭函並無違法。
　㈢本案緣於原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及上市櫃
    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及刑法相關規定，又證交法係為發展國
    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等公益而制定，原告之檢舉僅係促使被
    告發動職權進行調查，並未賦予其請求處罰被檢舉人之權利
    ，是原告尚不得請求被告就其檢舉案件作成一定處分或移送
    司法機關調查。原告係檢舉案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
    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
    定，惟原告歷次書狀另援引保險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
    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
    、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等，均未具體指述所違反之法令規定
    ，亦均非屬本案原檢舉範圍。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系爭申請書（本院卷第35-44頁）
    、系爭函（本院卷第25-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4
    頁）在卷可稽。
陸、本院之判斷：
一、獎勵要點第1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維護金融市場秩序，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對
    因檢舉而查獲金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要
    點。」、第3點：「（第1項）本要點所稱之金融違法案件，
    係指違反本會主管之各作用法相關規定之案件。（第2項）
    本要點所稱之受理檢舉機關，係指本會及所屬機關。」、第
    4點：「檢舉人及檢舉結果符合下列條件者，經本會審核後
    核發檢舉獎金（以下簡稱獎金）：（一）於金融違法案件未
    被發覺前，依第十點所定管道向受理檢舉機關舉發，並依據
    第九點規定配合辦理。但檢舉人在受理檢舉機關查覺金融違
    法案件後，依據第九點及第十點提供事證，經本會審核會認
    定對於釐清案情或破案有重大幫助者，不在此限。（二）檢
    舉之金融違法案件中所提及之公司或負責人及受僱人等涉案
    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三）無
    第二點、第七點第一項或第十一點所定之情形。」、第5點
    ：「（第1項）獎金核發標準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
    案件，經處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罰鍰或法院判決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百萬元。（二
    ）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五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罰
    鍰、命令解任（解除）或撤換董（理）事、監察人（監事）
    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一年以上執行職務
    、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停止全部之業務或經法院判決一年
    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百五十萬
    元。（三）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五
    百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經理人或受僱人職務、停止
    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
    、停止經理人一年以上執行職務、停止部分業務、限制營業
    範圍、限制投資或資金運用範圍、命令停售保險商品、限制
    保險商品之開辦或保險新契約額或經法院判決六個月以上未
    滿一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十五萬元。（四
    ）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二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罰
    鍰、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未滿六個月執行職務
    、停止經理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命金融服務業
    調降其委任或僱用人員薪酬或經法院判決未滿六個月有期徒
    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萬元。（第2項）檢舉同一金
    融違法案件，有相關法律競合或前項各款規定競合之情形者
    ，從一最高額核發獎金。（第3項）檢舉人同一年度檢舉案
    件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所核發獎金之累計金額
    ，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第6點：「獎金核發程序如下
    ：（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
    有罪確定後，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前款應核發檢舉人之
    獎金，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申請，依職權審核後，檢具行政
    處分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之資料，報請本會審核會核
    定發放，檢舉人亦得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或行政處分確定後
    ，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三）受理檢舉機關於本會通
    過審核核發獎金後，應即通知檢舉人具領。如檢舉人死亡者
    ，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
二、經查，據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庭訊時所陳，訴之聲明㈡
    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獎勵要點第3、4、5
    、6點；訴之聲明㈢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
    勵辦法第5點；訴之聲明㈣請求權基礎為金融管理委員會組織
    法（下稱金管會組織法）第1至5條、第15條及獎勵要點第5
    點云云。核原告訴之聲明㈡、㈢、㈣項，無非請求本院判命被
    告對於原告認定違法之相關系爭保險公司，進行行政調查後
    ，或予以行政裁處、或移送刑事偵查，並依獎勵要點發給檢
    舉獎金。然不論上揭所引原告一己歧異據為請求權基礎之法
    規規定，抑或其他現行法規定，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為
    特定作為之權利。至於獎勵要點，旨在鼓勵人民勇於檢舉金
    融違法案件，以收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效，並未賦予人民有
    請求被告應依其檢舉執行查緝金融違法及發給檢舉獎金之公
    法上請求權。此外，金管會組織法乃行政院為健全金融機構
    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別設立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被告），條文主要規範被告之組織任
    務及監管範圍，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移送第三人至司法
    機關，及請求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
    權，原告主張依上開條文具有公法上請求權應屬無據。
三、復以，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檢舉相關公司涉有
    違反證交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
    情事云云，然經被告調查後函覆：「據台端提供之相關資料
    ，經本會調查後，尚無發現渠等公司有違反證券交易法171
    條規定之情事，且台端檢附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關
    書函，均為該署就林君之檢舉函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
    結。綜上，台端檢舉事項本會既尚無發現有違法情事，亦尚
    無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
    事，與上開檢舉獎勵要點之規定未合，是台端向本會檢舉並
    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系爭函已記載明確（訴
    願卷第93頁），故被告對於原告檢舉事項確已進行相關調查
    ，並無原告所述未進行行政調查之情況，且原告檢舉事實，
    經被告調查後亦未發現所檢舉之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
    等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被檢舉公司作
    成行政處分之必要，況檢視原告檢舉函所附臺北地檢署相關
    書函（本院卷第45-71頁、75-80頁），亦均係就原告檢舉事
    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等所提案關公
    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
    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　
四、綜上，被告所為系爭函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上述各項主張，
    於法無據，訴願決定遞予駁回訴願，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
    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21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坤益                                      


            林璿嬥                                      


被      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彭金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王綺華              
            林定緯              
            王佩蘭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黃天牧，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彭金隆，業據被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為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2項所明定。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求為判決：「一、行政院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及被告111年8月15日金管保產字第1110139814號函（下稱系爭函）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民國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應依法執行公權力查察相關案件，並查察出實際違法當事人，依權移送相關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違法刑事判決及行政處分。」（本院卷第11頁）。後於民國114年1月7日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二、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規定（下稱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三、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新臺幣（下同）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四、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並經本院於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認（本院卷第491-492頁）經核上開所為，乃屬訴之變更，本院亦認為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以111年6月6日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略以，依獎勵要點第4點至第6點規定，檢舉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險代理經紀公司（下稱保經代公司）、股票公開上市櫃公司保險商品採購人員共同利用職權之便，違反商業交易常規，以不當商業交易之術，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不當利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 條等規定，並檢附相關事證，請被告依法處理並核發檢舉獎金等情。案經被告以系爭函回覆原告並敘明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原告不服系爭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原告向被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公司暨其採
　  購人員執行業務違反證交法、保險法、刑法等規定，欲藉由
　  被告進行調查之公權力並依檢舉事實查察相關人員違反法令
　  規章之詳情事實，並依法移送相關司法機關辦理，以核發其
　  等檢舉獎金，原告所提事證明確，然被告於系爭函敘明被檢
　  舉者未違反證交法規定，已直接侵害其等依法應得檢舉獎金
　  。易言之，被告應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依相關規定對被檢
　  舉人各項違法行為作出相應之行政處分義務（如主動積極介
　  入調查事實之義務）；此外，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
　  勵要點規定亦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啟動行政程序之開始、依
　  法行政及給付檢舉獎金之義務，行政法院有權依法裁判被告
　  機關依原告之申請，對被檢舉人做出相應之特定行政處分及
　  給付檢舉獎金事，此為公法上賦予原告等之請求權利。
二、聲明：
  ㈠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
　㈡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
　㈢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
　㈣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依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及第6點規定可知，檢舉獎金之核發，係以經被告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為要件，並得由受理檢舉機關依職權或檢舉人之申請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　
　㈡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主張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經被告函請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就原告等所指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情事調查之結果略以，據原告等提供之相關資料，查無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有整體保費收入不敷營業使用或違反證交法規定情事；就原告等指稱數家上市櫃公司違法情事，經證交所分洽該等公司說明，亦未發現重大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另原告等曾向司法機關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相關再保業務，亦經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3年9月及109年9月間查無相關違法事項並予以簽結。是原告等檢舉案件，經被告調查尚未發現案關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案關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且申請書所檢附之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均係就原告林璿嬥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系爭函並無違法。
　㈢本案緣於原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及上市櫃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及刑法相關規定，又證交法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等公益而制定，原告之檢舉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進行調查，並未賦予其請求處罰被檢舉人之權利，是原告尚不得請求被告就其檢舉案件作成一定處分或移送司法機關調查。原告係檢舉案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惟原告歷次書狀另援引保險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等，均未具體指述所違反之法令規定，亦均非屬本案原檢舉範圍。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系爭申請書（本院卷第35-44頁）、系爭函（本院卷第25-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4頁）在卷可稽。
陸、本院之判斷：
一、獎勵要點第1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金融市場秩序，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對因檢舉而查獲金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第1項）本要點所稱之金融違法案件，係指違反本會主管之各作用法相關規定之案件。（第2項）本要點所稱之受理檢舉機關，係指本會及所屬機關。」、第4點：「檢舉人及檢舉結果符合下列條件者，經本會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以下簡稱獎金）：（一）於金融違法案件未被發覺前，依第十點所定管道向受理檢舉機關舉發，並依據第九點規定配合辦理。但檢舉人在受理檢舉機關查覺金融違法案件後，依據第九點及第十點提供事證，經本會審核會認定對於釐清案情或破案有重大幫助者，不在此限。（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中所提及之公司或負責人及受僱人等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三）無第二點、第七點第一項或第十一點所定之情形。」、第5點：「（第1項）獎金核發標準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罰鍰或法院判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百萬元。（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五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或撤換董（理）事、監察人（監事）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一年以上執行職務、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停止全部之業務或經法院判決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百五十萬元。（三）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五百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經理人或受僱人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一年以上執行職務、停止部分業務、限制營業範圍、限制投資或資金運用範圍、命令停售保險商品、限制保險商品之開辦或保險新契約額或經法院判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十五萬元。（四）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二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罰鍰、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未滿六個月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命金融服務業調降其委任或僱用人員薪酬或經法院判決未滿六個月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萬元。（第2項）檢舉同一金融違法案件，有相關法律競合或前項各款規定競合之情形者，從一最高額核發獎金。（第3項）檢舉人同一年度檢舉案件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所核發獎金之累計金額，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第6點：「獎金核發程序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前款應核發檢舉人之獎金，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申請，依職權審核後，檢具行政處分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之資料，報請本會審核會核定發放，檢舉人亦得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或行政處分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三）受理檢舉機關於本會通過審核核發獎金後，應即通知檢舉人具領。如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
二、經查，據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庭訊時所陳，訴之聲明㈡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獎勵要點第3、4、5、6點；訴之聲明㈢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勵辦法第5點；訴之聲明㈣請求權基礎為金融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下稱金管會組織法）第1至5條、第15條及獎勵要點第5點云云。核原告訴之聲明㈡、㈢、㈣項，無非請求本院判命被告對於原告認定違法之相關系爭保險公司，進行行政調查後，或予以行政裁處、或移送刑事偵查，並依獎勵要點發給檢舉獎金。然不論上揭所引原告一己歧異據為請求權基礎之法規規定，抑或其他現行法規定，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為特定作為之權利。至於獎勵要點，旨在鼓勵人民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以收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效，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應依其檢舉執行查緝金融違法及發給檢舉獎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此外，金管會組織法乃行政院為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別設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被告），條文主要規範被告之組織任務及監管範圍，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移送第三人至司法機關，及請求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原告主張依上開條文具有公法上請求權應屬無據。
三、復以，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檢舉相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云云，然經被告調查後函覆：「據台端提供之相關資料，經本會調查後，尚無發現渠等公司有違反證券交易法171條規定之情事，且台端檢附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關書函，均為該署就林君之檢舉函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綜上，台端檢舉事項本會既尚無發現有違法情事，亦尚無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與上開檢舉獎勵要點之規定未合，是台端向本會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系爭函已記載明確（訴願卷第93頁），故被告對於原告檢舉事項確已進行相關調查，並無原告所述未進行行政調查之情況，且原告檢舉事實，經被告調查後亦未發現所檢舉之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等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被檢舉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況檢視原告檢舉函所附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本院卷第45-71頁、75-80頁），亦均係就原告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等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　
四、綜上，被告所為系爭函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上述各項主張，於法無據，訴願決定遞予駁回訴願，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21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坤益                                      

            林璿嬥                                      

被      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彭金隆（主任委員）

訴訟代理人  王綺華              
            林定緯              
            王佩蘭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黃天牧，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彭金隆，業據被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為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2項所明定。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求為判決：「一、行政院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及被告111年8月15日金管保產字第1110139814號函（下稱系爭函）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民國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應依法執行公權力查察相關案件，並查察出實際違法當事人，依權移送相關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違法刑事判決及行政處分。」（本院卷第11頁）。後於民國114年1月7日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二、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規定（下稱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三、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新臺幣（下同）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四、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並經本院於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認（本院卷第491-492頁）經核上開所為，乃屬訴之變更，本院亦認為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以111年6月6日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略以，依獎勵要點第4點至第6點規定，檢舉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險代理經紀公司（下稱保經代公司）、股票公開上市櫃公司保險商品採購人員共同利用職權之便，違反商業交易常規，以不當商業交易之術，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不當利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 條等規定，並檢附相關事證，請被告依法處理並核發檢舉獎金等情。案經被告以系爭函回覆原告並敘明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原告不服系爭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略以：
　  原告向被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公司暨其採
　  購人員執行業務違反證交法、保險法、刑法等規定，欲藉由
　  被告進行調查之公權力並依檢舉事實查察相關人員違反法令
　  規章之詳情事實，並依法移送相關司法機關辦理，以核發其
　  等檢舉獎金，原告所提事證明確，然被告於系爭函敘明被檢
　  舉者未違反證交法規定，已直接侵害其等依法應得檢舉獎金
　  。易言之，被告應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依相關規定對被檢
　  舉人各項違法行為作出相應之行政處分義務（如主動積極介
　  入調查事實之義務）；此外，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
　  勵要點規定亦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啟動行政程序之開始、依
　  法行政及給付檢舉獎金之義務，行政法院有權依法裁判被告
　  機關依原告之申請，對被檢舉人做出相應之特定行政處分及
　  給付檢舉獎金事，此為公法上賦予原告等之請求權利。
二、聲明：
  ㈠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
　㈡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
　㈢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
　㈣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依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及第6點規定可知，檢舉獎金之核發，係以經被告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為要件，並得由受理檢舉機關依職權或檢舉人之申請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　
　㈡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主張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經被告函請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就原告等所指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情事調查之結果略以，據原告等提供之相關資料，查無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有整體保費收入不敷營業使用或違反證交法規定情事；就原告等指稱數家上市櫃公司違法情事，經證交所分洽該等公司說明，亦未發現重大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另原告等曾向司法機關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相關再保業務，亦經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3年9月及109年9月間查無相關違法事項並予以簽結。是原告等檢舉案件，經被告調查尚未發現案關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案關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且申請書所檢附之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均係就原告林璿嬥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系爭函並無違法。
　㈢本案緣於原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及上市櫃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及刑法相關規定，又證交法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等公益而制定，原告之檢舉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進行調查，並未賦予其請求處罰被檢舉人之權利，是原告尚不得請求被告就其檢舉案件作成一定處分或移送司法機關調查。原告係檢舉案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惟原告歷次書狀另援引保險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等，均未具體指述所違反之法令規定，亦均非屬本案原檢舉範圍。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系爭申請書（本院卷第35-44頁）、系爭函（本院卷第25-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4頁）在卷可稽。
陸、本院之判斷：
一、獎勵要點第1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金融市場秩序，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對因檢舉而查獲金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第1項）本要點所稱之金融違法案件，係指違反本會主管之各作用法相關規定之案件。（第2項）本要點所稱之受理檢舉機關，係指本會及所屬機關。」、第4點：「檢舉人及檢舉結果符合下列條件者，經本會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以下簡稱獎金）：（一）於金融違法案件未被發覺前，依第十點所定管道向受理檢舉機關舉發，並依據第九點規定配合辦理。但檢舉人在受理檢舉機關查覺金融違法案件後，依據第九點及第十點提供事證，經本會審核會認定對於釐清案情或破案有重大幫助者，不在此限。（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中所提及之公司或負責人及受僱人等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三）無第二點、第七點第一項或第十一點所定之情形。」、第5點：「（第1項）獎金核發標準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罰鍰或法院判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百萬元。（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五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或撤換董（理）事、監察人（監事）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一年以上執行職務、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停止全部之業務或經法院判決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百五十萬元。（三）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五百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經理人或受僱人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一年以上執行職務、停止部分業務、限制營業範圍、限制投資或資金運用範圍、命令停售保險商品、限制保險商品之開辦或保險新契約額或經法院判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十五萬元。（四）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二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罰鍰、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未滿六個月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命金融服務業調降其委任或僱用人員薪酬或經法院判決未滿六個月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萬元。（第2項）檢舉同一金融違法案件，有相關法律競合或前項各款規定競合之情形者，從一最高額核發獎金。（第3項）檢舉人同一年度檢舉案件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所核發獎金之累計金額，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第6點：「獎金核發程序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前款應核發檢舉人之獎金，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申請，依職權審核後，檢具行政處分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之資料，報請本會審核會核定發放，檢舉人亦得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或行政處分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三）受理檢舉機關於本會通過審核核發獎金後，應即通知檢舉人具領。如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
二、經查，據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庭訊時所陳，訴之聲明㈡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獎勵要點第3、4、5、6點；訴之聲明㈢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勵辦法第5點；訴之聲明㈣請求權基礎為金融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下稱金管會組織法）第1至5條、第15條及獎勵要點第5點云云。核原告訴之聲明㈡、㈢、㈣項，無非請求本院判命被告對於原告認定違法之相關系爭保險公司，進行行政調查後，或予以行政裁處、或移送刑事偵查，並依獎勵要點發給檢舉獎金。然不論上揭所引原告一己歧異據為請求權基礎之法規規定，抑或其他現行法規定，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為特定作為之權利。至於獎勵要點，旨在鼓勵人民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以收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效，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應依其檢舉執行查緝金融違法及發給檢舉獎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此外，金管會組織法乃行政院為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別設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被告），條文主要規範被告之組織任務及監管範圍，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移送第三人至司法機關，及請求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原告主張依上開條文具有公法上請求權應屬無據。
三、復以，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檢舉相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云云，然經被告調查後函覆：「據台端提供之相關資料，經本會調查後，尚無發現渠等公司有違反證券交易法171條規定之情事，且台端檢附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關書函，均為該署就林君之檢舉函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綜上，台端檢舉事項本會既尚無發現有違法情事，亦尚無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與上開檢舉獎勵要點之規定未合，是台端向本會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系爭函已記載明確（訴願卷第93頁），故被告對於原告檢舉事項確已進行相關調查，並無原告所述未進行行政調查之情況，且原告檢舉事實，經被告調查後亦未發現所檢舉之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等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被檢舉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況檢視原告檢舉函所附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本院卷第45-71頁、75-80頁），亦均係就原告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等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　
四、綜上，被告所為系爭函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上述各項主張，於法無據，訴願決定遞予駁回訴願，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